关于开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2026-2028年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

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师市、团场联动采购

需求调查的通知​
各潜在供应商：​
为落实财政部《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坚持政府采购公平竞争原则，提高采购需求标准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八分中心作为征集人，拟开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2026-2028年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师市、团场联动采购工作，现将需求调查相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2026-2028年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师市、团场联动采购
2.采购方式：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
3.适用框架协议的采购人范围：师市各团场，管委会，机关各委、办、局，北泉镇、石河子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和墨洛产业园。
​二、需求调查内容​
（一）围绕第八师石河子市（师市本级及团场）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含新能源车）调查了解相关费用情况。
（二）请各潜在供应商积极参与需求调查工作，并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2026-2028年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师市、团场联动采购需求调查表》中内容进行填写。​
（三）各潜在供应商如认为采购需求有倾向性、不明确性或有其他修改意见，请填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2026-2028年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师市、团场联动采购需求调查反馈意见书》。​
三、需求调查对象​

响应供应商须具有效的《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备案的经营范围/业务等级为汽车维修二类（含）及以上，且备案的经营项目须涵盖本次采购所需的维修服务内容。

四、反馈时间及方式​

请潜在供应商于2026年4月23日19:30前，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2026-2028年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师市、团场联动采购需求调查表》（附件1）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2026-2028年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师市、团场联动采购需求调查反馈意见书》（附件2）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和电子版材料发送至602879745＠qq.co

 HYPERLINK "https://qq.com/" \t "https://www.doubao.com/chat/_blank" m邮箱，并注明供应商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逾期不再接收。​
五、征集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孟宪江、陈姣​
联系电话：0993-2068300​
地址：第八师石河子市民中心四楼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说明​
1. 本次各供应商提供的需求参数、建议、相关反馈意见等，仅作为确定合理采购需求的参考，不影响后续的项目采购、实施、验收等。本次需求调查为公开征求意见，具体采购需求以最终发布的框架协议采购征集文件为准。​
2. 参与本次意见征集的潜在供应商在本项目正式采购中无特别优待；即使未参加意见征集的潜在供应商仍然有平等的资格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
3. 潜在供应商不会因参与意见征集提出问题而受到采购人的歧视，请潜在供应商充分表达对推进本项目实施的合理性和建设性建议。​

4. 各潜在供应商应保证所递交的材料不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递交材料的潜在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附件：​

（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2026-2028年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师市、团场联动采购需求调查表​
（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2026-2028年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师市、团场联动采购需求调查反馈意见书​

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八分中心​

                2026年4月17日

